附件7
资源县乡村公益性岗位的管理办法
第一章  岗位职责
1.乡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协理员。协助实施辖区内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工作，做好辖区内城乡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信息采集、核验、整理上报工作；定期和不定期发布企业用工信息、职业培训信息；对有就业意愿和培训愿望的劳动者进行求职和培训登记；动员并协助辖区内未参保的人员办理参保手续；协助做好就业和社保政策宣传工作。
2.乡村环境卫生清扫员。负责划定区域内卫生的保洁、清扫和管理，督促、监督农户对自家产生的垃圾及时清理，保持院落周边洁净，确保实现村域卫生院门净、路面净、路边净、墙根净、花坛绿化带净的“五净”标准。对农户开展卫生保洁宣传教育，督促指导农户按要求将生活垃圾及时归类收集并就近入箱。
3.社会治安协管员。负责本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及时排查调处各种矛盾和纠纷，维护社会秩序。协助掌握辖区治安动态，做好治安信息收集、反馈，搞好群防群治工作。负责本村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。负责本村房屋等建筑安全的排摸、提醒和上报工作。因工作需要，乡（镇）、村集体研究后可跨岗位安排临时性工作任务，聘用人员参与临时性工作情况纳入月度考核。
4.乡村道路简易维护员。负责本村乡村道路日常维护和管理，路面清扫、路肩整修及公路沿线各类堆积物清理等工作，对因洪水等自然灾害损毁路段的情况及时报告并参与紧急抢修工作。
5.农村孤寡、留守养老和留守儿童看护服务员。对农村供养服务机构（即农村敬老院）、留守老人、留守儿童中的特困人员，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服务。
6.村务协理。协助村两委干部，驻村工作队员整理好村级资料台账，及时报送相关材料
7.防汛抗旱防火管理员。宣传防汛抗旱防火政策、巡查危险地段 、及时上报危险情况等
8.水利设施管理员。饮水安全设施日常查看、清洁、简单维修、情况报告等
9.公共设施管理员。日常巡逻已建成的路灯、电力光缆等公共设施，按要求维护管理，及时报告发现问题等
10.护田员。日常巡逻村内农田，及时报告违规盖房 、撂荒、违规种植等情况
11.校园安全员。校内治安管理、放学时门口主要道路交通协管

第二章  岗位管理
12.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全县乡村公益性岗位的审核管理，负责全县乡村公益性岗位职数设置和指标控制，加强督查检查。
13.所有聘用人员实行台账管理，乡（镇）政府和村委会负责聘用人员的考核管理。
（一）负责聘用人员的工作考勤考核等日常管理工作。
（二）明确聘用人员的职责范围、工作标准、工作时间等。
（三）聘用人员必须由本人承担岗位工作职责，完成工作任务，不得顶替上岗。
（四）要根据聘用人员需求及实际情况，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、实用技术培训，做好公共服务，努力提升就业能力，促进稳定就业。
14.考核实行平时考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履行岗位职责、遵守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等情况。凡平时考核或年终考核不合格人员，由乡（镇）政府取消其服务资格并向县人社部门报备，停止发放岗位补贴。
15.有以下情形的，应退出乡村公益性岗位：
（1）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；
（2）超过岗位服务年限、不具备劳动能力或死亡的；
（3）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；
（4）无故旷工连续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的；
（5）由于严重失职对乡（镇）、村、村民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；
（6）违反有关规定、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造成不良影响，不适宜继续从事此项工作的；
（7）擅自离岗或调换岗位，经指出后不服从管理的；
（8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；
（9）岗位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10）其他法定情形不适宜继续工作的。
第三章  监督检查
16.要严格按政策规定和程序办事，严格遵守工作纪律。对优亲厚友、暗箱操作以及虚报、谎报、套取资金等行为，将严肃追究相关领导及责任人的责任。岗位补贴资金坚持专款专用、公开透明的原则，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制度，自觉接受监察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17.县人社、财政、乡村振兴等部门要不定期对用人单位日常管理、聘用人员履行岗位职责以及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
